
狮农〔2020〕16号

石狮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石狮市推进食
用水产品合格证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镇农业服务中心、局属各有关单位：

为推进食用水产品合格证制度，加强与“一品一码”追

溯制度衔接，强化生产者质量安全第一责任，严格落实质量

安全控制要求，提高我市水产品质量安全水平，根据《泉州

市海洋与渔业局关于印发泉州市推进食用水产品合格证制

度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泉海渔〔2020〕14 号）精神，结合我

市实际，研究制定了《石狮市推进食用水产品合格证制度实

施方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石狮市农业农村局

2020年 2月24日

石狮市农业农村局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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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狮市推进食用水产品合格证制度
实施方案

根据《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关于印发<福建省推进食用

水产品合格证制度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闽海渔发〔2020〕4

号）、《泉州市海洋与渔业局关于印发泉州市推进食用水产品

合格证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泉海渔〔2020〕14 号）》要

求，我市既要实行食用水产品“一品一码”追溯制度，又要

试行合格证制度。这两者之间内在关联、并行不悖，互相促

进、高度统一。为了更好地落实合格证制度，进一步强化生

产者质量安全第一责任，提高我市水产品质量安全保障水平，

决定在全市范围内推进食用水产品合格证制度。实施方案如

下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的一

系列重要指示精神，落实省市统一部署安排，坚持高标准要求，

高起点谋划，创新完善水产品质量安全制度体系，统筹推进食

用水产品合格证制度,推动合格证信息化管理，督促水产品生

产主体严格质量安全控制，有力提升我市水产品质量安全治理

能力和现代化水平，助推渔业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试行范围

（一）试行时间。自本方案印发之日起实施。

（二）试行区域。全市范围。

（三）试行主体。已办理营业执照的食用水产品生产企业、

农民合作社、家庭农场、初级加工企业，鼓励散户参与试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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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实施方法

按照上级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推进食用水产品合格证

制度与“一品一码”追溯制度并行，将追溯凭证与合格证进

行衔接融合，一体运作。

食用水产品追溯凭证是指已办理营业执照的食用水产

品生产主体入驻福建省水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（以下简称

追溯系统），及时录入上传生产记录等相关信息，在上市销

售前，通过追溯系统生成的养殖、捕捞、初级加工环节追溯

凭证。食用水产品合格证是指食用水产品生产者根据国家法

律法规、水产品质量安全国家强制性标准，在严格执行现有

的水产品质量安全控制要求的基础上，对所销售的食用水产

品自行开具并出具的质量安全合格承诺证。

（一）统一样式。根据农业农村部规定的食用农产品合

格证内容要求，将追溯凭证的名称、主要要素和基本样式与

合格证进行衔接、融合，统一凭证样式，一证两用，通查通

识。养殖环节、捕捞环节、初级加工环节的福建省食用水产

品合格证/追溯凭证样式详见附件 1、附件 2、附件 3。

（二）统一做法。食用水产品生产主体仍然按照《福建

省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理办法》要求，入驻追溯系统，建立

健全生产记录，及时、规范、完整上传生产记录，生成福建

省食用水产品合格证/追溯凭证。

（三）出具方式。食用水产品进行交易时，应以购销同

一品种同一批次为单位，出具福建省食用水产品合格证/追

溯凭证。包装的食用水产品，还应粘贴追溯标签。

（四）承诺内容。食用水产品生产企业、农民合作社、

家庭农场出具福建省食用水产品合格证/追溯凭证时，必须



- 4 -

承诺销售的食用水产品不使用禁用渔（兽）药及非法添加物，

遵守渔（兽）药休药期规定，符合农药兽药残留食品安全国

家强制性标准，对产品质量安全以及福建省食用水产品合格

证/追溯凭证真实性负责；食用水产品初级加工企业出具福

建省食用水产品合格证/追溯凭证时，必须承诺对水产品质

量安全以及福建省食用水产品合格证/追溯凭证真实性负责。

积极推动生产食用水产品的散户，特别是养殖大户进行

交易时出具合格证（附件 4）。合格证试行期间，沿海各镇每

年应当至少推动 2 家散户开具合格证。散户使用的合格证由

市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统一印制发放，散户自行手

写开具，一式两联，一联出具给交易对象，一联留存 1 年备

查。鼓励有条件的乡镇配备合格证智能机，方便散户开具合

格证。

四、重点工作

（一）立即部署启动。各相关单位要迅速行动，抓紧研

究部署，全面启动试行工作。要明确具体任务、进度要求，

画好时间表、路线图，挂图作战，确保合格证试行工作落实

落细。

（二）全面调查核实。要在前期已纳入追溯系统监管的

食用水产品生产主体的基础上，进一步与市场监管部门沟通

协调，对已办理营业执照的食用水产品生产主体名录库再次

进行甄别比对，全面摸清，将新增的、遗漏的食用水产品生

产主体全部纳入追溯系统监管。对名录库的食用水产品生产

主体进行全面实地核查，切实做到应纳入尽纳入，不得瞒报、

漏报。对于长期无法正常生产、无生产基地的水产品生产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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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，经现场核实后，要及时从追溯系统中注销并上报我局，

由我局向泉州市海洋与渔业局备案。相关工作要在 2020 年 3

月底前全面完成。市农业综合服务中心、市农业综合执法大

队要做好食用水产品生产主体名录库核实工作，各镇农业服

务中心配合该项工作，市农业综合服务中心要于 4 月 3 日前

将核实后的名录汇总上报农业股，农业股审核水产品生产主

体名录库后于 4 月 6 日前上报泉州市海洋与渔业局渔业科。

（三）强化培训指导。在防疫工作结束后，按照上级统

一部署，制定培训计划，充分运用农业农村部编写制作的培

训教材、培训视频，认真开展试行工作业务培训。要主动靠

前，走基地、进企业，集中培训与个别指导相结合，确保培

训工作有效落地。首先要组织培训实行“一品一码”的食用

水产品生产主体，解读相关政策要求，讲明合格证制度与“一

品一码”追溯制度的关联性，完成首轮全覆盖培训，充分发

挥食用水产品生产主体的示范带动作用。要做好渔业系统相

关工作人员培训，确保每名监管人员、执法人员和相关技术

推广人员至少接受 1 次专题培训，对合格证制度与“一品一

码”追溯制度并行（合格证信息化管理）工作各项要点应知

尽知。此项工作由市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牵头，市农业综合执

法大队、各镇农业服务中心配合。

（四）加强政策宣传。要深入农村一线，在生产基地、

渔港、农贸集散地等重要位置和人流密集区域，通过印发告

知书、张贴宣传彩图、悬挂宣传标语、制作专题展板等方式，

广泛宣传相关政策要求。要加强媒体宣传，通过报纸、广播、

电视、网络、微信等多种渠道，宣传报道合格证制度与“一

品一码”追溯制度并行的相关要求，全方位进行宣传造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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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在重要时节、重点地段，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活动，

提高生产者、消费者知晓度和参与度。此项工作由市农业综

合服务中心牵头，市农业综合执法大队、各镇农业服务中心

配合。

（五）严格监督检查。要加强合格证制度与“一品一码”

追溯制度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，在监督抽检、快检、日常巡

查、专项检查时，要核查福建省食用水产品合格证/追溯凭

证内容的真实性，检查食用水产品质量安全控制要求落实情

况。此项工作由市农业综合执法大队牵头，市农产品质量安

全检测中心、市农业综合服务中心、各镇农业服务中心配合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合格证制度与“一品一码”追溯

制度并行是一项全新制度创设，也是一项系统性工程。各有

关单位要提升思想认识，切实增强责任感、使命感，加强组

织领导，提高行动自觉。主要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，亲自研

究部署。市局相应成立推进水产品合格证制度工作领导小组

（附件 5），负责统筹协调试行工作。要建立推进工作责任制，

统筹推进试行工作；要加强政策宣传，做好生产指导，督促

落实间隔期、休药期等质量安全控制要求；市农业综合执法

大队要加强监督检查，加大合格证制度与“一品一码”追溯

制度落实情况的检查和执法力度；加强与相关部门协作确保

职责范围内任务有效落实。

（二）加强奖惩挂钩。要将合格证制度与“一品一码”

追溯制度落实情况与生产主体项目资金扶持、品牌认定、参

展资格、信用评定等进行挂钩，提高生产主体纳入追溯系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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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台管理的积极性，对不履行合格证制度及“一品一码”制

度相关要求的，实行“一票否决制”。

（三）加强跟踪问效。要强化合格证制度与“一品一码”

追溯制度并行工作的调研指导，深入生产基地开展全面调研，

分析存在的问题，督促指导整改到位。要把合格证制度与“一

品一码”追溯制度并行工作落实情况纳入相对应的绩效考核，

激励先进，鞭策后进，对推进工作不力的单位股室负责人进行

约谈。

（四）加强信息报送。各单位分别于2020年 5月 8日、

8月 7日、12月 8日前形成书面总结报告，报送农业股。在推

进合格证制度与“一品一码”追溯制度并行工作过程中，要开

拓思路，创新管理办法，并及时总结好经验、好做法，报送泉

州市海洋与渔业局向全市推广。

联系人：刘伟荣，联系电话：82226822

附件：1.福建省食用水产品合格证/追溯凭证（水产养殖）

2.福建省食用水产品合格证/追溯凭证（渔业捕捞）

3.福建省食用水产品合格证/追溯凭证（初级加工）

4.福建省食用水产品合格证（散户）

5.推进水产品合格证制度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附件 1

mailto:fjsnytzjc@163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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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食用水产品合格证/追溯凭证
（水产养殖）

交易码

追溯查询

追溯码

生产单位（盖章） 联系人 联系方式

产品名称 数量 质保方式

产地地址 起捕时间

购货方 联系人 联系方式

交易地点 地点类型

承运方

和车牌号
联系人 联系方式

我承诺对水产品质量安全以及合格证/追溯凭证真实性负责：

不使用禁限用农药兽药 不使用非法添加物 遵守农药安全间隔期、兽药休药期规定

销售的食用水产品符合农药兽药残留食品安全国家标准

注：1.“追溯凭证”由水产养殖和加工生产主体出具。

2.“质保方式”指自检合格、委托检测合格、内部控制合格、承诺合格等合格中的一种或多种。

3.购货方不明确的，购货方相关信息可不填写。

4.“承运方”指水产品货物的承运主体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福建省食用水产品合格证/追溯凭证
（水产养殖）

交易码

追溯查询

追溯码

生产单位（盖章） 联系人 联系方式

产品名称 数量 质保方式

产地地址 起捕时间

购货方 联系人 联系方式

交易地点 地点类型

承运方

和车牌号
联系人 联系方式

我承诺对水产品质量安全以及合格证/追溯凭证真实性负责：

不使用禁限用农药兽药 不使用非法添加物 遵守农药安全间隔期、兽药休药期规定

销售的食用水产品符合农药兽药残留食品安全国家标准
注：1.“追溯凭证”由水产养殖和加工生产主体出具。

2.“质保方式”指自检合格、委托检测合格、内部控制合格、承诺合格等合格中的一种或多种。
3.购货方不明确的，购货方相关信息可不填写。
4.“承运方”指水产品货物的承运主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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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福建省食用水产品合格证/追溯凭证
（渔业捕捞）

交易码

追溯查询

追溯码

捕捞渔船船东 船名号

联系人 联系方式

产品名称 数量 质保方式

捕捞区域 捕捞时间

购货方 联系人 联系方式

交易地点 地点类型

承运方

和车牌号
联系人 联系方式

我承诺对水产品质量安全以及合格证/追溯凭证真实性负责。

注：1.“追溯凭证”由水产品捕捞的生产主体出具。

2.“质保方式”指自检合格、委托检测合格、内部控制合格、承诺合格等合格中的一种或多种。

3.购货方不明确的，购货方相关信息可不填写。

4.“承运方”指水产品货物的承运主体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福建省食用水产品合格证/追溯凭证
（渔业捕捞）

交易码

追溯查询

追溯码

捕捞渔船船东 船名号

联系人 联系方式

产品名称 数量 质保方式

捕捞区域 捕捞时间

购货方 联系人 联系方式

交易地点 地点类型

承运方

和车牌号
联系人 联系方式

我承诺对水产品质量安全以及合格证/追溯凭证真实性负责。

注：1.“追溯凭证”由水产品捕捞的生产主体出具。

2.“质保方式”指自检合格、委托检测合格、内部控制合格、承诺合格等合格中的一种或多种。

3.购货方不明确的，购货方相关信息可不填写。

4.“承运方”指水产品货物的承运主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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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福建省食用水产品合格证/追溯凭证
（初级加工）

交易码
追溯

查询
追溯码

生产单位（盖章） 联系人 联系方式

产品名称 数量 质保方式

加工地址 加工时间

购货方 联系人 联系方式

交易地点 地点类型

承运方

和车牌号
联系人 联系方式

我承诺对水产品质量安全以及合格证/追溯凭证真实性负责。

注：1.“追溯凭证”由水产养殖和加工生产主体出具。

2.“质保方式”指自检合格、委托检测合格、内部控制合格、承诺合格等合格中的一种或多种。

3.购货方不明确的，购货方相关信息可不填写。

4.“承运方”指水产品货物的承运主体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福建省食用水产品合格证/追溯凭证
（初级加工）

交易码
追溯

查询
追溯码

生产单位（盖章） 联系人 联系方式

产品名称 数量 质保方式

加工地址 加工时间

购货方 联系人 联系方式

交易地点 地点类型

承运方

和车牌号
联系人 联系方式

我承诺对水产品质量安全以及合格证/追溯凭证真实性负责。

注：1.“追溯凭证”由水产养殖和加工生产主体出具。
2.“质保方式”指自检合格、委托检测合格、内部控制合格、承诺合格等合格中的一种或多种。
3.购货方不明确的，购货方相关信息可不填写。
4.“承运方”指水产品货物的承运主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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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
︵
共
二
联
︶

第
二
联

生
产
单
位
保
存
︵
共
二
联
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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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福建省食用水产品合格证
（散 户）

姓名（签名） 联系方式

产品名称
数量

（公斤）
质保方式

产地 开具时间

购货方 联系人 联系方式

我承诺对水产品质量安全以及合格证真实性负责：

不使用禁限用农药兽药 不使用非法添加物 遵守农药安全间隔期、兽药休药期规定

销售的食用水产品符合农药兽药残留食品安全国家标准

注：1.购货方不明确的，购货方相关信息可不填写。

2.“质保方式”指自检合格、委托检测合格、内部控制合格、承诺合格等合格中的一种或多种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福建省食用水产品合格证
（散 户）

姓名（签名） 联系方式

产品名称
数量

（公斤）
质保方式

产地 开具时间

购货方 联系人 联系方式

我承诺对水产品质量安全以及合格证真实性负责：

不使用禁限用农药兽药 不使用非法添加物 遵守农药安全间隔期、兽药休药期规定

销售的食用水产品符合农药兽药残留食品安全国家标准

注：1.购货方不明确的，购货方相关信息可不填写。

2.“质保方式”指自检合格、委托检测合格、内部控制合格、承诺合格等合格中的一种或多种。

第
一
联

购
货
方
保
存
或
批
发
市
场
进
场
凭
证
︵
共
二
联
︶

第
二
联

生
产
者
保
存
︵
共
二
联
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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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推进水产品合格证制度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为落实食用水产品合格证制度与“一品一码”追溯制度，经研

究决定，成立石狮市农业农村局推进水产品合格证制度工作领导小

组。

组 长：许明艺 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

副组长：吴世纯 市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

成 员：刘伟荣 农业股股长

宋传福 市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

邱文忠 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主任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挂靠农业股，刘伟荣同志兼任办公室

主任。

领导小组成员若发生变动，由各成员单位相应职务人员自行

递补，不再另行发文。

抄送：泉州市海洋与渔业局，石狮市各镇人民政府。

石狮市农业农村局 2020年2月24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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